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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书面约定交付清水房与口头约定交
付精装房的证据PK

案情简介：肖某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
《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肖某购买某房
地产开发公司销售的房屋，交房标准为清水
房。该楼盘广告宣传册明确宣传案涉房屋为
室内精装。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未能按期交付
房屋，双方达成协议，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承诺
将房屋负一楼等部分面积进行装修并赠与肖
某，肖某自此不得主张逾期交房违约责任。
2018年，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出具案涉房屋设计
图，显示装修风格、计价清单装修使用品牌与
楼盘广告册宣传内容一致。后某房地产开发
公司以合同书面约定为清水交付为由，未装
修。肖某遂诉至法院，要求某房地产开发公司
支付后续装修损失、违约金等。庭审中，证人
刘某某（肖某购买案涉房屋时任某房地产开发
公司部门负责人）出庭证称，案涉房屋所在楼
栋对外均为精装房销售，因开发商想获取高溢
价，故以清水房订立合同。案外人陈某购买的
同幢房屋“两书”显示该楼栋竣工验收备案登
记时间为2017年10月，交付形态为初装修房
（肖某配偶任某某对陈某的房屋进行拍摄，显
示该房已装修）。接待看房的工作人员亦称售
卖的为精装房。

法院裁判：江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虽然案涉买卖合同约定交房标准为清水房，但
该约定与诸多证据内容不符。首先，广告册宣
传案涉房屋为室内精装，装修风格与装修设计
图统一，计价清单载明厨卫电器及取暖设备的
品牌相对应；其次，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员工的
证言解释以清水房签订买卖合同的原因，亦与
任某某拍摄视频中相关接待人员陈述相印证；
再次，案涉房屋于2017年10月取得竣工备案
登记证后具备清水交付条件，某房地产开发公
司此时并未通知肖某接房，反而承诺将负一楼
等赠与肖某使用，并要求肖某自此不得主张逾
期交房违约责任，证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知晓
其交房标准应为精装交付。故根据肖某举示
的证据，结合售房单价及商品房市场行情，法
院认定案涉交房标准名为清水实为装修交付
具有高度可能性，遂判决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支
付肖某装修损失1193833.05元。判决后，某房
地产开发公司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予以维
持。

法官释法：司法审判的社会效果之一，即
为禁止和打击各类虚假宣传活动，在全社会营
造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在房地产交易中，
当书面约定与口头约定相互矛盾时，一般应以
书面约定为准。但是，本案根据查明事实可以
认定，虽然合同约定为清水房交付，但当与之
相矛盾的其他证据能够达到高度盖然性的反
证标准时，可以突破书面证据优势规则，判定
口头约定实为当事人当初的真实意思表示。
故当购房者以此主张案涉房屋不符合精装房
交付标准，开发商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时，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

保修难、整改难、维权难……
那些精装房的烦恼，你遇到过吗？

重庆一中法院发布精装房合同纠纷典型案例

近年来，随着老百姓对房屋
居住品质需求的不断提升和“上
班族”工作节奏的不断加快，“拎

包入住”的精装房成为购房者的“新宠”。
对消费者来说，精装房的优点是缩短入住
时间、节省装修时间、减少“装修扰民”的
邻里矛盾等。但是保修难、整改难、维权
难等“精装房烦恼”也不少。

近日，重庆市一中法院就发布了涉精
装房合同纠纷典型案例，旨在通过以案释
法、以案促治的方式，为开发商的合规经
营、购房者的理性维权提供行为指引，以
司法智慧助力营商环境良性运行，维护公
平公正的市场秩序。

肖某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
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1

冯某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
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2

彭某某、雷某某与某置业公司
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3

李某与某置业公司
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4

孙某与某置业公司
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5

聚焦：“样板房”交付标准的认定及开发商改变“样板房”结
构的合法性认定

案情简介：冯某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重庆市商品房买
卖合同》，约定冯某购买某房地产开发公司销售的“样板房”（附
图跃2层明确标注为“阳台上空”）。双方签署的补充协议约定，
冯某知悉案涉房屋格局、户型及使用空间等均进行了一定的创
意改造，同意该商品房的实际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结构、层高、装
修等，均以交付现场为准。冯某购买该房屋时已知悉某房地产
开发公司在“样板房”装修时将二楼阳台挑空处进行现浇。另，
某城市管理局认定案涉房屋的现浇部分系违章建筑，并对某房
地产开发公司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缴
纳了该笔罚款。2022年5月，案涉工程竣工验收。冯某接房后，
要求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办理房屋权属登记，该公司以冯某尚未
交清房屋面积价差款为由拒绝。冯某遂起诉要求某房地产开发
公司办理不动产权证书并拆除违法增建部分。

法院裁判：北碚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房屋系样板
房，冯某在购买时应当对房屋结构有清晰认知。冯某购房时，合
同明确标注二楼阳台处为“阳台上空”，改造后附图上此处未再
作此标注。因此，无论从合同约定还是房屋实际结构，冯某都应
当知道二楼阳台上空部分进行浇筑不符合规划设计。在此情形
下，冯某仍然决定购房，现其以交付房屋不符合约定为由要求拆
除违建部分，人民法院不应支持。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未证明其
对现浇部分申请规划设计变更并取得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许可，
且其缴纳罚款的行为并不能改变违法建筑的性质，故该公司主
张冯某应补交现浇处房屋面积差价款的理由不成立。该法院遂
判决支持冯某要求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的诉讼
请求，并驳回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

法官释法：“样板房”通常是开发商提供的供潜在购房者参
观和体验，以展示楼盘的户型设计、装修风格和建筑质量的区
域，其主要作用是呈现前沿的设计潮流、舒适的生活环境，让购
房者“沉浸式”感受未来居住情况，最大程度促进楼盘销售。购
房者若欲购买“样板房”，则需对房屋现状进行详细了解，若购
房者明知“样板房”结构中存在违法建筑仍决定购买的，则对其
以房屋不符合规划设计为由主张开发商拆除违建部分的请求，
人民法院不应支持。此外，开发商改变房屋结构应取得城乡规
划主管部门许可，否则其缴纳罚款的行为不能改变违法建筑的
性质，不能得出违法建筑在缴纳罚款后就变为合法的结论。

聚焦：开发商未整改房屋质量问题时购房者自
行维修产生的费用承担主体认定

案情简介：李某认购某置业公司开发建设的预
售商品房，约定于2021年5月30日前交付案涉房
屋，交付标准为精装修。后某置业公司迟至2021
年10月30日才通知李某交房，且交付的精装房存
在瓷砖空鼓数十块、天花板开裂等诸多质量瑕疵。
李某于2021年10月报请维修，某置业公司进场维
修一半后再未继续处理，李某无奈于2023年8月自
行委托第三方维修，后李某诉至法院，请求某置业
公司支付房屋整改费用7000元。

法院裁判：渝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按照
合同约定，某置业公司交付的标的物系精装房且应
符合装修标准，现其交付的商品房存在多处质量问
题，经李某多次反映且在长达近两年的时间里未完
成整改，李某为防止损失继续扩大自行维修具有合
理性，其主张的维修费用可以一一对应案涉房屋的
施工整改内容，故该笔费用应由某置业公司承担，
遂判决某置业公司支付李某整改费用7000元。一
审法院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

法官释法：开发商交付的精装房存在质量问题
时，购房者容易陷入整改难的尴尬境地。在此情况
下，购房者应当及时止损，防止自身损失的继续扩
大，对于开发商在装修质保期间拒绝修复或者拖延
修复的，购房人可以自行维修或委托他人维修，就
修复费用要求开发商承担支付责任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当然，购房者在自行维修时应限于质量问
题的整改，不能擅自提高装修标准，否则可能面临
该部分扩大费用自担的风险。

聚焦：订立合同时，开发商承诺赠送“精装大礼包”后能否
撤销的认定

案情简介：彭某某、雷某某与某置业公司签订《重庆市商品
房买卖合同》和补充协议，约定二人向某置业公司购买案涉房
屋，彭某某、雷某某在购房时参加了该公司举办的“送精装大礼
包”活动并获得其无偿提供的精装修套餐。双方确认某置业公
司按照补充协议提供的精装修套餐委托第三方装修单位或者
中介负责实施，费用由某置业公司承担；《补充协议》后附有详
细的装修配置表和装修示意图。交房后，某置业公司以经营困
难为由未履行前述精装修义务，彭某某、雷某某诉至法院请求
某置业公司履行装修义务。审理中，某置业公司辩称当前公司
财务困难，已经无力履行赠与行为，提出撤销以上赠与。

法院裁判：北碚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彭某某、雷某某与某
置业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
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补充协议载明彭某某、雷某某在购买
案涉房屋时，参加了某置业公司举办的“送精装大礼包”活动并获
得该公司提供的精装修套餐。某置业公司抗辩撤销该赠与，但该
送精装活动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赠与行为，而是商品房销售中的
一种促销手段。某置业公司“无偿”提供精装修套餐的活动很大
程度上影响彭某某、雷某某的购房意向，故某置业公司提供的精
装修套餐不属于赠与合同法律关系，其无权撤销。同时，某置业
公司随意撤销该类“赠送行为”，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
民法院对于某置业公司撤销赠与的抗辩意见不应支持。判决
后，某置业公司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释法：强化开发商的诚信履约意识，对于维护诚实信
用的房地产市场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实践中，为加
快销售进度，尽快实现现金“回笼”，有些开发商往往采取特价
优惠、团购活动、预售优惠等手段，其中也包括“买一赠一”等营
销策略。俗话说，羊毛出在羊身上。本案中的买商品房赠装修
就属于较为典型、常见的促销方式，而开发商作出的赠精装修
的承诺常常会影响购房者的购房意愿，该赠与行为与商品房交
易紧密相关，不宜简单地认定为独立的赠与合同法律关系。若
在双方签订合同之后，开发商以经营困难，无力为购房者进行
精装修为由主张撤销赠与的，明显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人民法院不应支持。

聚焦：购房者以装修装饰质量瑕疵为由拒绝接
房时交付时间的认定

案情简介：孙某与某置业公司签订《重庆市商
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孙某购买某置业
公司开发的预售商品房。某置业公司应当在2021
年5月30日前将案涉精装房交付孙某，交付条件为
取得竣工验收备案登记证及装修质量符合合同约
定。还约定某置业公司逾期交房后，孙某要求继续
履行合同的，某置业公司应支付相应的违约金；孙
某在交房日若对装饰、设备提出异议，由某置业公
司按双方约定的标准进行修理、重作、更换，但不视
为某置业公司逾期交房，孙某不得以此理由拒绝接
房。后孙某按约付清购房款。案涉房屋取得竣工验
收备案登记证后，某置业公司通知孙某于2021年8
月15日办理房屋交接手续，孙某于2023年12月6
日实际接房。经现场勘验，案涉房屋装修存在少许
墙纸未贴、脱落及客厅外墙有少许渗水等问题。孙
某诉至法院，要求某置业公司承担2021年6月1日
至2023年9月24日期间的逾期交房违约金。

法院裁判：渝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房
屋虽然存在一些装修瑕疵问题，但开发商已履行装
修的主要义务；同时，开发商通知接房时，案涉房屋
已经取得竣工验收备案登记证，故案涉房屋在通知
接房时已符合双方约定的交付条件，开发商通知交
房的时间应视为房屋交付购房者的时间。此时，购
房者仅可要求开发商对装修瑕疵进行维修、重作、
更换，不得以房屋存在装修瑕疵为由拒绝接房。该
法院判决对孙某主张从2021年6月1日算至2021
年8月15日期间的逾期交房违约金予以支持，超过
该期间的逾期交房违约金不支持。一审法院判决
后，双方均未上诉。

法官释法：实践中，交付的精装房存在不同程
度的质量问题较为常见。购房者往往以此为由拒
绝接房，从而引发纠纷。具体到本案的精装房虽然
存在一些装修瑕疵问题，但这些质量瑕疵并不足以
影响购房者正常居住、使用房屋，其购房目的能够
实现。因此，在商品房已经取得竣工验收备案登记
证，开发商已经履行装修主要义务的情况下，购房
者仍然坚持以交付的精装房存在装修瑕疵为由拒
绝接房的，不利后果应由购房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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